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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與前言： 

許多國家在 21 世紀之初開啟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先河。截至目前為止，21 個國

家已有相關律法。與此潮流相應的是許多社會對同志態度的變遷。儘管已有大量

的文獻討論對同志的態度以及同志伴侶、同志家庭的福祉，這些研究大多聚焦於

歐洲社會；相較而言，亞洲相關研究十分稀少，通常僅作為全球態度變遷分析的

一小部分。事實上許多亞洲社會對同志權益以及其公民自由的意識已逐漸提升，

近年來甚至已考慮將同性婚姻合法。 

少數幾篇有關亞洲社會之同志態度研究顯示東亞民眾對同志較西方人為不

寬容，但較中東以及非洲國家要寬容。由於儒家文化對於家庭親族系統的強調仍

然盛行，同性關係挑戰了儒家主義所重視的延續家庭血脈價值，因而使這些國家

的人民對同志接受度較低。不過，儘管東亞社會中人們對同志的態度並非特別寬

容，圍繞著 LGBT 成員(男女同志、雙性戀以及跨性者)之權益的公共討論已逐漸

萌芽。根據台灣社會變遷調查，不僅是認為同性關係「完全沒有錯」的比例提升，

支持同性婚姻的比例也大幅增加。從現在的立法討論看來，台灣甚至有可能成為

第一個合法化同性婚姻的東亞國家。台灣自 1995 到 2012 年以來，對同志寬容度

之提升幅度比起中國、日本以及韓國還要高，但尚未有任何研究深入了解影響此

態度變遷的因素。此研究結果發現，對同志的寬容度普遍提升，主要受到世代更

替以及世代內長期態度改變影響，而高等教育以及與離婚、性工作、以及性別角

色相關的和開放價值則扮演了中介寬容度世代差異之角色。另外，較年輕的、高

教育程度者、女性與非基督徒對同志寬容度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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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架構與文獻回顧 

宏觀的經濟發展、民主以及變遷價值之影響 

經濟發展、教育成長以及民主制度通常會提升社會容忍度。許多文獻指出，當一

國家在經濟上發展程度高，物質水平的提升將使人們追求更高層次的需求而不再

被基本生存的需求所限制，因此人民也容易在性別平等、性道德以及同志議題方

面顯現更寬容的態度。而由於物質水平持續發展，在態度與價值方面有世代的差

異是可預期的。雖然目前沒有針對台灣的全國性同志態度研究，許多他國的文獻

指出物質水平、教育以及政治體制都與此息息相關。民主制度，相較於共產國家，

則較有助於提供同志權利更多空間，製造友善的社會環境。這些轉變都可在台灣

觀察到。1970 年代至 1980 年代經濟起飛、1987 年的解嚴、1996 年首次總統民

選等皆使台灣邁向更加自由化並且保障言論自由和民主價值的國家。 

台灣於 1980 至 2010 年間對同志的態度變遷之社會脈絡  

在 1990 年代 LGBT 運動蓬勃發展之前，除少數同志文學以及著名的祁家威申請

有關同志婚姻的釋憲之外，與同志或性少數權益相關的議題鮮少受到關注。然自

1990 年起，同志組織和社團在以非營利組織和校園社團的方式逐漸出現，社會

上甚至出現對同志友善的長老教會、佛教團體等。1990 年代中期，因愛滋爆發，

同志及支持者集結，反對愛滋汙名。8 年後，第一屆台灣同志大遊行正式登場，

並成為東亞國家中最盛大的同志遊行之一。對於同志權益的法律保障自 2001 年

起出現更多進展在這年許多立法委員企圖爭取將同志婚姻以及同志收養權利納

入人權基本法，但法案並未通過；2013 年台灣伴侶權益促進聯盟提出了多元成

家草案，其中包括了引起廣大社會爭議的同性婚姻合法。雖然兩者皆尚未通過。  

人口特徵與對同志之態度的關聯 

在社會和經濟轉變的時代來說，年輕人通常是對家庭、性別角色和性議題採取開

放態度的先行者。一旦人們遵循著一套給定的價值，他們容易受其認知與結構限

制，因而年輕時期所建立的價值會持續到年老。年輕人相較於擁有事業與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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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人更有時間與精力投入社會議題，而實際的參與通常會增強對議題的重視和

投入。長期而言，常常接收新的價值觀和思想之年輕一輩通常會因慢慢地取代思

想傳統的老一輩而轉換大眾價值觀。這種持續的世代特徵的轉變會創造一種能夠

推動社會變遷的「人口代謝」(demographic metabolism)。台灣的經濟發展以及民

主化歷程使得年輕人處在越發開放的社會環境之中，並且 LGBT 社群成員和相

關議題都更加地受到關注。基於上述回顧，我們的假設 1 為：對同志的態度日趨

開放，部分是因為世代更替。    伴隨著工業化的進程以及經濟發展，台灣的平

均教育程度大幅提升，乃是影響世代態度差異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以年輕世代而

言。由於年輕世代較容易受到更高程度的教育，世代間的態度差異很可能與大眾

的教育程度之組成轉變有潛在關聯。過去的文獻指出，教育可以提升人的推理能

力，有助於其論斷新的思想與價值。高教育程度者也較易用相同的判準對待不同

的行為，因此即便其自身並不偏好特定群體，仍然可能會提倡該群體的權益並反

對歧視。最後，由於越來越多台灣人必須離鄉背井求學，在異地接觸許多想法與

背景不同的人，包括 LGBT 成員，他們更容易對同志有較高的接受度。基於這

些理由，我們的假設 2 為：對同志態度的世代差異，部分能被教育程度的提升所

解釋。除了對同志的態度之外，台灣整體來說對於婚姻、性道德以及性別角色的

態度都逐漸開放，並且與傳統脫離。老一輩的人身處在較為保守的環境中，不僅

對同志的態度如此，對許多性別角色和家庭觀念亦然。近來的比較研究指出，在

不同的社會中，不同意離婚的人(可作為支持維護傳統家庭價值的指標)對同志的

接受度通常也較低。同時，同性關係也被視為性道德的重要場域。研究發現，對

性工作有較高接受度的人通常也對同志有較高的接受度。因此，老一輩人對同志

的低容忍度可能是因為其世代對於家庭、性工作、性別角色的社會化經驗不同於

年輕世代。基於此理由，我們的假設 3 為：對同志態度的世代差異可以部份地被

對離婚、性工作和性別角色更開放的態度所解釋。 

過去的研究已指出，在許多社會中宗教一直都扮演著形塑對同志之態度的重

要角色。在此研究中，基於幾個原因，我們認為基督徒可能比其他宗教的信徒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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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首先，許多研究指出一神信仰的宗教，如基督教，通常比多神信仰的宗教，

如佛教與道教，要激發更高程度的宗教信念和投入，並且更能成功地使信仰者遵

循其教規。除此之外，聖經和許多基督教領袖對同志的態度有清楚的反對立場，

這在台灣也可發現—反對同志群體權益之組織大多是由宗教領袖所帶領。相較而

言，在佛教或道教領袖及其典籍中，對同性關係的立場則不明確。再者，根據台

灣社會變遷調查，在 1985 年，信仰民間信仰、佛教或道教者中受到高等教育者

不到 10%，但最新一期的調查顯現高教信徒已佔有 40%左右的比例。相較而言，

基督教群體原先就屬教育程度偏高的宗教且其晚近教徒組成沒有如此劇烈的改

變。因此，前者群體的大幅成長可能會加快這些群體的對同志的態度開放。基於

這些理由，我們提出假設 4：基督教徒比起其他宗教信仰者(即民間信仰、佛教、

道教)，或無宗教信仰者對同志有更低的容忍度。 

 

研究方法 

資料、依變項、獨立變項以及共變項 

此研究使用第三、第五和第六波世界價值觀調查進行研究。此資料庫在 1981 年

啟動，以探究全球約 100 多國社會的價值變遷為目標，其受訪者代表超過 90%

的世界人口。此研究將樣本侷限於 20 至 64 歲之受訪者。在去除缺失值後，總樣

本數在 1995、2006 和 2012 年分別為 1,242、1,030 以及 910 人。此研究使用兩

個依變項，其中一個測量同志在道德上的對錯(justifiablity)，另一個則是對同志

的社會接受度(social tolerance)。問卷問題為：你認為同性戀是對的嗎？回答由接

受度低至高被編為 1”總是錯的”至 10”總是對的”，分數越高則容忍度越高。為確

保統計分析時 cell size樣本數足夠，我們進一步將之整合成5個項目(1/2=1, 3/4=2, 

5/6=3, 7/8=4, 9/10=5)。至於對同志的社會接受度，受訪者被要求從幾個項目中挑

選出不願意當鄰居的群體，其中包含同志。回應被編碼為 1 如果受訪者不願與同

志當鄰居，反之則 0。此研究之獨立變項為性別(以女性為參考組)、年齡(20-29、

30-39、40-49、50-64，以第一組為參考組)、教育(低於高中、高中、專科、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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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以上，以第一組為參考組)、婚姻狀態(從未結婚、已婚或同居、離婚或分居、

以及鰥寡，以第一組為參考組)、宗教(沒有宗教信仰、民間信仰、佛教、道教、

基督教或天主教、其他，以基督教或天主教為參考組)、以及宗教虔誠度(以宗教

對受訪者的重要程度編碼，由 1”完全不重要”到 4”非常重要”)。此研究也包含另

外三個態度變項：離婚是否是錯的、性工作是否是錯的、男人是否比女人是更好

的政治領導人。前兩個變項按照重要程度被編碼為 1”非常同意”至 4”非常不同意”。

第三項變項被轉換為”男人並非較好的政治領導人”，以和前兩項整合為一個對於

婚姻、性和性別角色的態度分數。分數越高，則整體態度自由開放程度越高。 

分析策略 

此研究首先呈現各年的描述統計，接著呈現各社經特徵組別之兩個依變項的平均

分數。接著，本研究將利用Firebaugh提出的代數方法進行分解分析(decomposition 

analysis)，以檢驗態度變遷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於世代更替。此方法將 1995 和 2012

之態度變遷分解為三個部分：自世代更替而來的變遷，跨波存活世代以及新進世

代。最後以次序對數迴歸模型和邏輯回歸模型呈現探究教育和開放的態度如何影

響對同志的寬容度。由於獨立變項、依變項和中介變項皆為別變項，中介的效果

將以 Z Mediation score 來計算。所有的分析都使用抽樣加權。 

 

研究發現 

描述統計顯示台灣各個社會群體的態度整體更加寬容，包括對離婚、性工作、性

別角色態度以及同志，其中又以女性、年輕人、未婚者、高教育程度者、宗教虔

誠度低者、以及非基督徒之寬容度最高。另一個整體趨勢為 2006 和 2012 年間在

態度上所呈現的社會人口特徵差異變畫更加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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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呈現分解分析的結果。”同志是否是對的”這個依變項的平均分數變化被

分解為由世代更替、跨波存活世代以及新進世代所計算而來的三個部分。其中，

跨波存活世代的部分進一步被分解為三個部分：代內變遷(intra-cohort changes)、

代間取代(replacement)(即由於世代大小的轉變)，以及共同作用(joint effect)(包括

世代內以及世代間的改變)。表三說明了整體的態度轉變主要是來自於年輕一代

的高寬容度，但跨波存活世代本身提升的寬容度也是因素之一。類似的模式在是

否願意與同志當鄰居的項目上也可發現。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使用的代數方法可

能會將發生在非橫跨性世代(non-spanning cohorts，即第一波受訪但第二波未訪的

世代)之上的世代內改變誤判斷為世代更替，因此呈現出的世代更替結果可能會

被高估或低估。然而 1995 年的樣本中僅有 15% 屬於非橫跨性的世代，且年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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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通常更不易產生態度變化，因此錯估世代更替作用的程度並不至於影響主要

的研究結果。 

表 4 呈現

1995 至 2012 年間”同志是否是對的”此一項目的次序對數回歸分析。以下的「中

介作用」指的是係數變化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並且變項的二元相關性達到了

標準中介測試的標準。模型一說明 1995 到 2012 年間台灣在同志態度方面有持續

的更加開放，其中老年世代整體比年輕世代要保守。模型二控制了教育程度，說

明了不同宗教程度所影響的態度差異—基督徒和天主教徒最為不寬容，而高教育

程度者比低教育程度者更加寬容。對第二個假設的中介測試呈現出教育發揮了對

世代差異的中介作用。教育解釋了一部份不同世代的變異，尤其是年齡四十歲以

上的群體。模型三在控制了對離婚、性工作以及性別角色的態度之後呈現出此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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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對同志態度的關聯。當分開檢驗時，這三個態度變項同時也作為寬容度的世

代差異中介，尤其對於 50 歲以上的群體。儘管從模型四看來，沒有宗教信仰者、

民間信仰信徒、以及佛教徒比天主和基督教徒要寬容，但從 1995 年和宗教未達

顯著水準的交互作用項中可以看出天主和基督教徒並沒有特別不寬容。然而從

2012 和宗教的交互作用項可以看出，2006 年和 2012 年間基督/天主信仰者和非

此宗教信仰者之間的態度差異顯著地擴大，可能與基督與天主教群體態度自由化

較慢有關。 

 
 

表 5 呈現受訪者與同志當鄰居的意願之變化。從模型一中可看出，對同志的

接受度在 1995 到 2012 之間上升，而老年世代較不願意與同志當鄰居。模型二說

明教育可以部份地解釋世代之間對同志的接受度差異，尤其是超過40歲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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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三進一步呈現對離婚、性工作以及性別角色的態度對世代差異有中介的作用，

尤其是對 50 歲以上的群體。從模型四可以看出，當考慮所有的變項時，一個人

的宗教信仰並不顯著地影響其和同志當鄰居的意願。表四和五都說明了宗教信仰

在對同志的道德判斷上比對同志的社會接受度上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此，儘

管基督和天主教徒與非此宗教群體的人之間對同志的道德觀感有差異，他們在與

同志當鄰居的意願方面是相似的。 

根據上述的分析，假設一到三都被證據支持，因為對同志的容忍度和社會接

受度之世代差異都部份地被教育和開放的態度所中介。最後，基督與天主教徒對

同志較為緩慢的態度自由開放也可視為支持假設四的證據。 

 

結論與討論 

此研究以人們對同志的道德判斷以及是否願意與同志當鄰居來探討 1995 年至

2012 年近二十年間台灣公眾對同志的態度變遷。經濟水平的提升加上民主的發

展帶動了許多價值方面的變遷。伴隨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的提升，人們對家庭、

性工作以及性別角色方面的保守價值也逐漸變得開放。而社會大眾對於 LGBT

社群的權益也更加關注，尤其是年輕人和高教育程度者對新價值的採納對於推動

社會整體寬容度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這些變遷都是近年台灣辯論不斷的同志婚姻

合法議題的重要社會背景。研究結果發現整體的社會態度因世代更替效應，加上

部分的代內變遷而更加開放。與過去的研究相符，此研究發現年輕世代比年老世

代態度更為開放。同樣地，年輕人也在社會和政府都對同志議題關注度高的環境

下成長，因此年輕時期的經驗可能會對年老後的態度有重要的影響。隨著整體的

社會接受度提升，某些年長的人可能也會因此檢視自己的價值和信念，因而帶動

了世代內的態度轉變。此研究還顯示教育是解釋世代態度差異的重要因素。年輕

世代的台灣人比年長者更有機會進入大學就讀，因而增進了其認知能力與接觸新

價值觀念的機會。另外，高教育程度者通常也較善於在分辨其個人的價值判斷和

一個群體應得的公民權利與自由之間做合理的取捨。在大學環境中，人們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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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不同的群體和新觀念，有助於增進其寬容度和接受度。最後，此研究也顯示

對離婚、性工作以及性別角色相關的態度會伴隨著教育程度的提升而更加開放，

同時與個人對同志的態度呈正相關。就宗教而言，從描述統計以及顯著的交互作

用結果來看可得知基督以及天主教徒在態度變遷上是最為緩慢的宗教群體。儘管

在 1995 年此群體比起其他宗教信仰者對同志並未較不寬容，他們在 2012 卻已成

為最不寬容的宗教群體。這樣的結果可以從過去一些聚焦於宗教的脈絡效應之研

究來理解。這些研究說明比起其他被譴責的行為，通常在社會規範上較模稜兩可

的行為會受對基督教的虔誠態度影響較大。因此在自由化的過程中，基督教教義

仍然具有潛在的重要影響，為宗教創造了空間，作為一種權威來影響人們對同志

的態度。然而佛教典籍不若聖經一般記載對同性關係的譴責，也不像基督或天主

教徒的宗教領袖時常公開堅決地支持聖經中的教義，因此可能是其容忍度較高的

原因之一。同樣地，多神信仰通常不會激發像伊斯蘭教和傳統的基督教如此高程

度的宗教投入。因此，佛教徒和道教徒對同志的道德標準可能較大程度上是被社

會環境所影響，而在近年有較大幅變寬容的傾向。而近年來吵得沸沸揚揚的同性

婚姻議題也可能導致更多台灣基督教徒對同志的負面觀感，如同模型中年份與宗

教的交互作用項所呈現出的結果。此研究作為第一個台灣公眾對同志態度的系統

性檢驗，仍有些限制值得提出。問卷中關於同志的問題，包括同志是否是對的，

以及是否願意和同志當鄰居，並未限定是針對男同志或女同志或其他 LGBT 成

員。過去的研究曾發現，男性通常對男同志的觀感比對女同志的觀感更負面，但

女性通常用相似的標準看待男女同志。由於台灣社會變遷調查以及世界價值觀調

查並未在問題中問及同性戀者性別，因此我們無法進行這方面的分析，期望未來

有更多相關的研究。另外，此資料並不允許對態度測量做更細緻的長期追蹤，但

對於同志議題道德方面和公民權方面的態度可能會隨時間轉變，且不見得會伴隨

彼此而發生。在此研究中，雖然許多影響人們對於同志是否是對的之態度(即道

德面向)因素都和影響人們是否願意和同志當鄰居相當(即社會接受度的面向)，惟

在宗教上，基督天主教徒比較容易視同性關係為道德上錯誤的，但對於與同志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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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居則沒有比其他宗教信徒要來得反對。長時間來看，隨台灣的民主價值深化，

這些對於不同面向的態度可能會分歧。若有提供更多時間點以及更精確問題的問

卷資料，則能夠在這兩方面的態度變遷做更多詳細的著墨。除此之外，我們也發

現對同志的態度也和其他對婚姻、性別和性道德的態度之開放有關。然而由於這

些資料屬於橫斷性資料，我們無法推測這些測量向度之間的因果關係。雖然台灣

對同志的態變遷圖像不見得能代表所有亞洲國家，台灣的圖像提供了很多其他國

家參考價值。當一個社會持續發展，教育擴張通常會使整體的社會風氣更加開放，

使得年輕一代和高教育程度者對性少數的權益和公民權更加支持。宗教團體通常

也會變得更加寬容，雖然基督教團體通常變化的程度較小。雖然超出研究範圍，

過去的研究確實有提到經濟發展、文化價值、女性政治賦權以及民主治理與一個

國家接受同志並給予其公民權有潛在的相互影響關係，這些面向在亞洲社會中如

何影響公眾對同志的態度都需要更深入探討。此研究亦替未來的研究主題開了一

個窗口，未來關於反同和支持聲浪所共同形塑的公眾態度如何影響同志伴侶本身

以及其子女的福祉，以及與 LGBT 社群相關的權益推動如何影響台灣民眾各面

向的態度變遷，都是值得深入探討的主題。 


